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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號
承辦人：康恩昕
電話：05-5522433
傳真：05-5343575
電子信箱：60214@ylc.edu.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斗六市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一字第111244446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(請至網址:https://eattach.yunlin.gov.tw/J2Appendix/【登入序號：

E37615】)

主旨：檢送雲林縣111年「縣長盃」硬筆書法比賽實施計畫(含初

賽題目與初賽稿紙格式)，請鼓勵所屬報名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推動本縣語文教育，本府與雲林縣硬筆書法發展協會共

同主辦旨揭比賽，期能深化全民語文能力及提升文化藝術

素養，請鼓勵所屬報名參加。

二、旨揭比賽分為初賽及決賽，初賽採收件方式，決賽採現場

書寫方式。初賽收件日期自111年10月25日(星期二)起至10

月27日(星期四)止，於111年11月12日(星期六)假土庫國小

辦理決賽，優勝作品將另行辦理全縣分區巡迴展。

三、比賽組別分為國小低年級組、國小中年級組、國小高年級

組、國中組、高中職組、教師組及社會組。

四、初賽報名交件地點：

(一)國小各組、國中組、高中職組、教師組：送至各分區收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斗六市公所 111/09/28

11100260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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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學校。

(二)社會組：土庫鎮土庫國小。

五、初賽報名交件時間於111年10月27日(星期四)止，將作品、

報名表及報名彙整表，親自送件或郵寄(務必在截止日前寄

達，並非以郵戳為憑)。

六、除繳交上述紙本資料外，請本縣學校於報名期間至線上填

報系統(網址：http://survey.ylc.edu.tw/編號：10529)

登打報名資料，無線上填報系統帳密者，請至google表單

登打(https://forms.gle/JEn1C2NPwVoLy77W8)。

七、入選決賽名單公告於本縣教育網電子公佈欄

(https://education.ylc.edu.tw/)，不另行個別通知。

八、相關比賽辦法請詳閱實施計畫，如有問題請洽雲林縣硬筆

書法發展協會陳瑞耀理事長0931-399300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私立高中職、本縣各大專院校、本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(雲林縣私立
永年高級中學、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、揚子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揚子高級中
等學校、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、維多利亞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維多利亞實驗
高級中學、福智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福智高級中等學校除外)、本縣各縣立高級
中學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府各單位(本府教育處除外)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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